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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管理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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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前我国博客数量迅速增多、博客业迅猛发展，给互联网业带来新的发展及繁荣。

但是，由于博客管理机制的缺位，使得博客的一些负面、消极效益对社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这表明研究博客的管理机制已经成为我国互联网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可以从法律

与自律两个层次构建双层次博客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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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博客概述
    “博客”一词来自英文weblog，这是一个来源

于web和log的组合词。博客是一种网络上的流

水记录形式，又被称为“网络日志”。博客可以说

是一种表达个人思想和网络链接，它的内容按照时

间顺序排列，故也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出版方式，。

Blogger或Webloggers，是指习惯于口常记录并使用
Weblog工具的人，方兴东和王俊秀把它翻译成“博
客”。我国通常所说的“博客”包含了上述两种意

义，既可以指具有博客身份的一类人，又可以指博

客们撰写的blog(日志)。

    博客现象始于1998年的美国。最著名的博客

当属麦特一德拉吉(Matt Drudge)，他主持个人博

客网站“德拉吉报道”，并以“每个公民都可以成为

记者”的理念，掀开了全球网络“博客”的风潮。

2001年的“9.11”事件是博客发展的分水岭。通过
幸存者的博客日志，人们深刻地了解、反思与讨论

了“9.11”事件发生、发展以及意义，而这些鲜活的

记录远超过了诸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

传媒巨头所能提供给人们的信息。从此，博客正式

步人美国主流社会的视野。2003年，在伊拉克战

争的报道中，博客作为非主流报道，在美国传统媒

体的公信力遭遇质疑时，获得了公众极大的信任，

被普遍认为是博客与传统媒体对决中赢得的一次

绝对胜利。2003年6月(纽约时报》明星记者杰森

·布莱尔(Jayson Blair)被博客揭露杜撰假新闻和

Pli窃他人作品，使该报总编辑吉纳德 ·博伊德

(Gerald Boyd)和执行主编豪威尔·雷恩斯(Howell

Raines)被迫辞职，成为新闻媒体史上的最大丑闻

之一。此后，在例如2004年印度洋海啸、伊朗与朝

核间题、美国总统选举等一系列世界范围的重大事

件发生时，越来越多的博客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全

方位的报道和评论，使职业新闻人面临着来自“草

根记者”的巨大冲击。因此，美国著名记者丹·吉

尔默(Dan Gillmor)断言:“我们正在开启一个新闻

业的黄金时代，但是这个新闻业不是我们所通常熟
知的新闻业。媒体未来学家已经预言，到2021年，

50%的新闻将由公众提供，主流新闻媒体不得不逐

步采纳和实践这种全新的形式。”

    在中国，博客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标志性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中国博客网的诞生。2002年8月，
中国第一家较有规模的博客专门网站— “博客

中国”(www. blogchina. corn)成立，这标志着中国
博客的“启蒙运动”开始。它由国内著名IT评论

人方兴东等发起，主要定位于IT新闻与评论。博

客中国随后迅速成为国内最有吸引力的博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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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事件是首届博客现象研讨会的召开。2002
年12月，由千龙研究院和博客中国网联合举办了

首届博客现象研讨会，国务院新闻办、中宣部等政

府部门，各大主流媒体及一些学术界人士出席了会

议，表明博客现象已引起官方、新闻界与学术界关

注。与会各方在正面推动博客事业的进展方面达

成了共识。第三个事件是木子美风波。2003年
8-12月，木子美将记载个人性生活经历的网络日

志《遗情书》在“博客中国”上发表，让博客概念意

外地在走向了大众，并使博客蓬勃发展起来。这一

事件标志着博客的大众化普及。

    二、博客类型研究
    博客按照内容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新闻博客，

此类博客以发布时效性内容为主，比如过滤各类新

闻的博客;二是专业博客，此类博客专注于某一特

定领域，以进行知识过滤和积累为主，包括哲学、新

闻、法律、英语博客等;三是个性博客，此类博客以

个人的交流为主，记录了博客个人生活、个人情感

等;四是资源博客，此类博客以收集各类资源链接

为主，本身不提供任何实质性内容，只提供资料搜

索的方式或资源链接汇总。比如国内某网站建立

的博客服务，专门为网友分享国内外著名电影的下

载地址提供方便的交流平台。值得说明的是，现实

中的博客并非标准的归属于上述四种分类中的某

一种，即上述四种的分类并非存在着严格的排斥关

系，可能一个博客同时具备上述三种或四种分类的

特点，成为混合类型的博客。

    博客按照主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名人博客，

主要是指著名影视明星、著名专家学者、政界要员

等名人撰写的博客，既展现其个性化的性格、情感、

心路历程，又给追星族提供了一个与名人交流的渠

道。今年各地还纷纷出现了官员博客，即政府官

员，一般主要是具有一定管理职务的官员建立的实

名博客，例如2006年12月江苏省宿迁市各单位一

把手官员集体建立博客。这种官员博客也被视为

名人博客的一种。另一类是平民博客，即普通人基

于宣泄个人情感、展示个人风采等各种理由建立的

博客。名人博客和平民博客的区分并不是出于社

会阶层歧视，违反网络上人人发言平等、地位平等

的网络自由原则，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揭示繁荣昌

盛的博客现象表层下的博客实际被关注率。通过

笔者对大型博客网站:新浪博客所做的三组简单抽

样对比(如表1)，可以看出，名人博客与平民博客

在相同问题上的论述，所得到的关注(被评论数与

被阅读次数)是相差极大的，甚至能达到几何级的

倍差。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博客以群体的优

势强烈地冲击着传统媒体，但是现实中意见领袖的

“制造”仍然大部分由传统媒体所引导。靠博客而

一举成名的人，其人数与受关注程度随着早期人们

对博客兴起时的好奇感逐渐丧失，而趋于降低，达

到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平衡与博客在众多媒介中的

地位变化是密不可分的。

表1:博客被关注度对比

讨论话题 文章标题 作者 被评论次数 被阅读次数 统计时间

关于“四色

定理”证明

(数学类)

    破解“四色猜想”的两个基本奋理

http://blog, sina. com. cn/u/4757606dOl0006tj

(哲学家)

  黎鸣
141 17887

2007年1月5日

  下午14;17      自定义的公理救不了黎鸣的命

http://blog. sina. com. cn/u/416dc7a6010007zo

(网友)

hbchendl
27 2767

2006年世

界杯决赛

(体育类)

      我怀疑世界杯决赛是一场假球

http://blog. sina. com. cn/u/473abae60100064i

(文学家)

郑渊洁
238 71556

2007年1月5日

  下午14;22        观06年世界杯决赛有感

http://blog. sina. com. cn/u/4b69823010007bn

  (网友)

1061大部队
0 9

在法国的照片

  (旅游类)

            我在法国的照片

http;//blog.sina.com.cn/u/4995c5c1010005hn

(艺人)

成龙
537 38068

2007年1月5日

  下午14;33  身在法国的哥哥刚发来的照片，超赞!

http://blog. sina. com. cn/u/3f43e62dO10006xa

(网友)

  笑笑
0 5

    博客按其活动性能的强弱可以分为活力型博

客与休眠型博客。据 “2006中国互联网大会”发

布的《2006年中国博客调查报告》的调研资料统计

表明:在近3400万的博客空间总量中，有超过

70%的博客空间平均一个月更新不到一次，继而成

  118

为名副其实的“睡眠博客”。与之相对，那些经常

被更新的、仍具有较强的活动性的博客，可称为

“活力型博客”。相对而言，活力型博客比休眠型

博客的被关注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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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博客管理机制研究的必要性
    博客萌芽于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虽然直到

2002年“博客”一词才正式被引人中国，但其发展

的势头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根据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2005一2006年中国互联网产业

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全球博客数最突破1亿，

而在中国这一数字则达到了1600万。(2006年中
国博客调查报告》表明:2006年网民注册的博客空

间更是超过3300万个。因此认为2005年是“中国

博客元年”,2006年是“中国博客井喷年”并不为

过。甚至有人预测中国博客2007年将突破1亿大

关。在博客技术的支持下，信息资源可以最大限度

地传播，使信息和知识传播更加迅速、直接、高效，

并使传播的结构更加扁平化，因此博客的出现被认

为是互联网的又一次新革命浪潮，标志着互联网从

“信息共享”开始向“思想共享”和“知识共享”转

变。但是由于博客主要依赖网络进行传播，其信息

具有极大的非结构化和非中心化特征;其传播具有

组织性差、缺乏检查机制或监督力度弱等特点。因

此博客的一些消极、负面影响— 如散布垃圾信

息、虚假信息，失范舆论、造谣中伤他人、诽谤、侮辱

人格，侵犯他人著作权等等，使得博客很可能蜕化

张扬违法或不道德行为的温床，这不仅阻碍了我国

博客的健康发展，还可能危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统

一性，最终危及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和谐发展。正

如美国学者布里德指出的:“任何社会的主要问题

都在于维护秩序和加强凝聚力，其中保证价值体系

的一致与完整尤为重要，因为意识形态的混乱势必

导致各社会的崩溃”。2005年，被视为“中国博客

第一案”的南京大学副教授陈堂发状告中国博客

网站侵犯名誉权一案，就表明不受法律制约的博客

已经开始展示出其社会危害性，并引起法律责任的

承担，而这也许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因此，探求博

客管理的佳策良方，构建良好的博客管理机制，成

为立法、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和博客管理者急需解

决的问题，同时这也关系着博客的进一步发展及其

生存空间。

    四、博客双层次管理体制研究
    在传统媒体中，媒介所传播信息的质量主要取

决于“把关人”水平的高低，比如一张报纸的质量

就体现了该报记者、编辑的水平。由于传统媒体有

严格的新闻发布审批程序，媒体从业人员有自己的

职业纪律与道德规范，因此可以对所发布的信息进

行质量控制，同时对于侵犯他人权益的不法信息以

及虚假信息都有一定的责任追究机制。这使得传

统媒介所传播的信息质量有保证或者能够追究其

责任。然而，在博客中，博客信息的质量高低则主

要取决于广大博客这个最庞大而层次各异的“把

关人”的水平;博客目前还缺乏系统的道德自律与

行业自律的规定，法律的规则也缺失，而且博客除

了名人博客外，大多为匿名博客，这导致博客在彰

显主体个性，弘扬个人言论自由的同时，很可能因

为没有约束机制、无法追究责任而成为侵犯他人自

由与权益的工具。因此对博客进行约束和引导不

仅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笔者认为，结合我

国博客发展的阶段以及国外博客管理中的先进经

验，我国博客管理机制应当由法律规制和社会控制

两个层次构成。其中社会控制是基础，是对众多博

客进行规范和管理的基本手段、方法的总称;而法

律规制是针对在社会控制基础上的对社会控制中

无法制约的现象，而且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严重

侵害他人自由和合法权益，触犯法律规定的违法博

客行为进行的，同时也是博客管理体系中最具严厉

性、惩罚力度最大的管理措施。二者的关系是相互

配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只有协调

发挥法律规制与社会控制的共同功能才能构建好

博客的管理体制。

    (一)加强互联网立法— 健全法律规制机制

    首先，应加强互联网立法。

    我国已经相继出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互

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国务

院)、发布的《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信息

产业部)、(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互联网

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文化部)、《互联网出版管理

暂行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与信息产业部)规范互

联网不法行为的行政法规。我国刑法条文中，计算

机犯罪的规定、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规

定中都可以自己适用于互联网犯罪行为。我国民

法和著作权法中的相关条文也可以适用于互联网

的民事违法行为。可见我国关于互联网立法并非

空白。但由于博客自身的特点，不能将其视为发布

行为的媒体，也于传统的BBS电子布告板有别，同

时与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出版业也有区别。因此

上述这些法律，特别是行政直接套用于博客违法行

为还有一定的困难。例如按照国务院的《互联网

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只有“中央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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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新闻单位以及省、 (二)建立博客自律机制— 加强博客社会控

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 制力度

直属新闻单位依法建立的互联网站(以下简称新 1、博客道德自律

闻网站)，经批准可以从事登载新闻业务”。对于 目前，我国网络立法滞后于网络发展的实际，

非新闻单位依法建立的综合性互联网站，只有具备 尤其是对于博客等新的网络传播方式，缺少具体的

规定的第九条所列条件的，经批准可以从事登载中 规范，而且即使有相应法律规范，由于博客的发展

央新闻单位、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新闻单位以及 迅速，很可能又产生现行法律无法规制的问题。德
省、自治区、直辖市直属新闻单位发布的新闻的业 治与法治在历史上向来是不可分割的两种治国方

务，但不得登载自行采写的新闻和其他来源的新 式，在抑制博客违法现象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在加

闻。非新闻单位依法建立的其他互联网站，不得从 强博客互联网立法的同时也应构筑博客道德体系。

事登载新闻业务。也就是说非新闻单位具备相关 道德是凭借人内心的自我约束力来作用、规范人的

条件才能转载新闻。但是，博客网站显然不是新闻 行为，增强人们在网络中内心的自我约束力，是防

媒体，如此又如何能够界定其地位?如何管制其信 止违法行为的事前预防，因此增强博客自律性，促

息传播的真伪，以及如何追究其相关责任?因此专 使博客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很有必要。
门针对博客的特点制定专门法规或者修改现有法规 2004年11月，在木子美利用博客公开其性爱

以增加其兼容性很有必要，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的日记事件发生后，作为“博客中国”的创建者之

    其次，应当加强博客的网络法制教育。 一，方兴东曾经发表《博客道德规范》( Bloggers'

    博客因其发表言论的自由与不受约束，彰显个 Code of Ethics)，倡议广大博客界的人士做一名负

性与自由，而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生命力，但是应当 责任的博客。他提出了诚实公正、伤害最小化、承

认识到博客中的言论的自由是有限度的，只能是合 担责任三条原则，获得博客们的广泛支持。例如

法的言论，否则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目前由于我 “博客在收集、报道和编写信息与文章时应该诚实

国博客还处于发展的初期，许多博客的侵权、违法 和公正。不抄袭，鉴别并且链接消息来源，读者有

现象以及社会危害性还不为人们所认识，或者被博 权利尽可能了解消息来源的可靠性，确保博客文

客“网络日记”的私人特征所迷惑，误认为博客中 章、引述、标题、图片和其他所有相关内容如实叙

发表的言论为个人私事，就像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 述。不过分简单化或者突出。在没有披露修改内

关于某人的坏话一样，不可能侵犯他人权益，可以 容的情况下决不歪曲照片的内容。不发表不准确

不受法律的制约。博客虽然是私人网络日记，但由 的信息，发表可疑信息时应该明确加以说明。对主

于互联网的非中心性、可匿名性与快速传播性等特 观评论的信息和客观事实的信息要加以明晰的区

点，构成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发行与传播，因此 分。任何评论和观点都不应该曲解事实。”这是博

其不同于传统日记本中的记录，有可能侵犯他人权 客道德自律的首次提出，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

益。而且自罗马法以来就有“不知法，不免责”的 是目前我国现在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博客道德规

法谚，即不能因为声称自己不了解法律，而对自己 范体系。令人欣慰的是，各博客网站对用户提供服

的违法行为不承担责任。因此加强博客的法制教 务的格式合同中都对博客道德规范有所触及，相信

育很有必要，这是从源头上规范博客违法行为，有 通过网络界及各界学者的努力，必将在中华传统道

助于博客及博客业树立网络法制意识，自觉遵守网 德及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上构建起良好的网络道

络和博客上的规则，从而减少博客违法行为。加强 德体系。

博客的网络法制教育，首先就要将网络法制教育纳 2、技术自律— 建立博客平台的技术管理和

人国家的全民普法计划中，减少博客中的网络法盲。约束机制

其次，要将博客的网络法制教育融人各种计算机的 技术自律主要是博客平台提供商，即博客行业

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去，在传授计算机网络知识、培训 从增强技术对博客内容的管理力度和约束力的角
掌握网络技术的同时就应当让人们能学习、了解到 度，通过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机制来规范博客的网

网络的法律规则，从一开始就树立网络上必须守法 络行为。如“博客中国”，可以利用自己技术支持

的观念。人们在学习好计算机网络知识的同时，也 的特点，对博客页面进行约束和管理。首先，博客

应当学习好网络法律，树立良好的网络法制观念。 平台提供商可以推广博客实名制，这种实名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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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严格意义上的必须在博客取名、页面等公开博客

所有人的姓名、性别、职业等身份信息;也可以是在

登记博客是针对博客平台提供商的上述信息公开，

而在博客页面上无需公开上述信息。此措施的好

处是削弱博客的“假面具”效应(又称为匿名效

应)，使得博客具有半匿名性或非匿名性的特点，

有利于约束博客的网络行为。其次，博客平台提供

商可以借助BBS等电子布告板的管理的成功经

验，通过技术参数的设置等技术手段限制有违公序

良俗和有违社会主义道德情感的言论发表。再次，

可以通过建立博客信用等级制度，给予不同信用等

级的博客不同的博客页面制作权限，并公示其信用

的等级，帮助博客读者鉴别和取信博客页面的信

息。博客平台提供商一旦发现博客内容违法或可

能侵权他人权益的，或者有人向博客平台提供商质

疑的，可在该博客上标识争议标志，如果能提供相

关证据证明侵权存在时，博客平台提供商应删除该

文章，否则将导致法律责任。如“中国博客第一

案”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

全的决定》第7条规定，博客中国作为博客平台提

供商虽然不主动发送信息、也不改变所传输信息的

内容，但仍应承担监督控制、停止传输有害信息的

法定义务。当原告电话通知被告删除信息时，法院

就可以认定被告此时已经发现有害信息，其应当在

合理的时间内采取措施停止有害的传播。而博客

中国仅仅要求原告提供身份证明而不采取任何措

施，未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故应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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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blog management mechanism

                ZOU YU一h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Presently，in China，the number of bloggers rapidly increases and blog industry quickly develops，

which provide new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pportunity for internet industry. However, because of the va-

cancy of blog management mechanism.negative and inactive words of some bloggers have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society.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research into blog management mechanism has become the inevitable re-

quireme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et industry. China should construct double一level blog
management mechanism from two aspects of laws and self一restr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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